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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《续山东考古录》32卷，清代叶圭缓于道光28年(1848年)独

力撰写定稿，道光30年刻版成。这是一部在一省范围之内探讨行

政区域沿革，又兼有考察自然地理的学术著作。此书没有收入《清

史稿·艺文志》史部地理类及梁启超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的“地

理学部”之中，似乎未为学者所重视。然而它却是一部功力深邃的

著作，既有学术价值，又有实用价值，且是一部很好的资料集。

    我国古代的地理学著作，本是历史学的附庸，在目录学中，被

划归史部。撰著地理学书籍，是为了解经与释史，故二十四史中，

绝大部分设有《地理志))(或称《郡国志》、《地形志》)专篇。这对于

考察当时之户口、物产及史事发生于何地，是极为有用的。可惜的

是，它随正史而断代，只涉及本朝行政区域的设置、变迁，从后代人

眼中看来，缺乏整个古代行政区划沿革一以贯之的功能。唐代以

后，有人编纂更详尽的全国地理总志，如唐李吉甫编纂的《元和郡

县图志》、宋乐史编的《太平寰宇记》、明李贤等奉救编成的《明一统

志》等等。这一类书，于其本朝郡、县(州县、府县)中，略叙自秦、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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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成书时的设置、改隶、合并、废除的变化经过:因此这一类著作，

补上了廿四史《地理志》(有些朝代如北齐、陈、五代无地理志之撰

述)只能断代、不能贯通的缺陷 但是，这一类书因为兼及郡、县范

围、户口、风俗、物产、名胜、古迹以及属于自然地理范畴的山脉、河

流等，对行政区划沿革就不能作更i羊细的叙述。

    后来，有反映某一地区的图经和地方志(简称方志夕的著作出

现，经宋、元、明以至清代，儿乎全国各府(州)县，在先朝图经的纂

础上都开始了方志的编纂。这些方志，内容包罗更广，举凡人文地

理及自然地理范畴中的方舆、沿革、水道、山系、人物、族望、水利、

艺文、金石、风俗、古迹等，都依次列载，惟因其务求内容之全备，于

其一端如“沿革”者反多语焉不详 又因编志者功力不尼，于资料

不善鉴别裁定，而建置沿革历代变化独大，所以其中钟误}}:多

    较府(州)、县志范围稍大的地理著作，明代已有人撰述，如,}滇

略》、《齐乘》等，但就全国范围说，并不全备，内容、体例亦各不同。

清代，此类著作自上倡之，改为官修，于是各省《通志》，陆续纂成

(明嘉靖间，有数省己修成《通志》，但较简略，清代乃重修)。自康

熙至乾隆年间，纂成自《蔑辅通志》至((南通志》{冬巧种。比起府
(州)县志来，就一个沿袭了四百余年的更高一级的行政区.域的省

(指自元初设行省至清乾隆年间)而考察其人文地理及自然地理的

各个方面，学术价值及实用性，自然应当更高一层 虽然三个不同

层次的地方志书各有分工，不可偏废，但从府(州)、县志发展到一

省的通志，可以说是区域地理的研究更前进 J-一步 只是从我国

最源远流长的政区沿革地理这一角度看，省通志在这方面，同样的

语焉不详及因编者不专治“沿革”而列一错较多。

    了解r_L述地理学著作演变发展之后，这部原不受学者币视

的《续山东考古录》的特点、价值及其不可代替性就显现出来1}

    这部书，从书名与内容看，似乎有点不相符，或肾汀扮了5名涵盖



不了全书的内容。这是因为，它其实不是一部纯考古之作，所以定

名考古录者，是因为作者读了清初著名学者顾亭林的《山东考古

录》后，既佩服其考证精核，又惜其书只有薄薄数十页，就山东一省
古迹之可考者而言，可以说挂一漏万，因而有意续成之。故所撰书

稿，自居为续录，而称顾氏《考古录》及《日知录》中卷31之有关山

东地理考证文章为《前录》。但是属稿之初，仿顾氏前录，写成了一

部分，自己又不满意，这是因为:一、顾氏多次来山东，又博览群书，

所考证者言必有据。而续录作者叶氏随兄宦游齐鲁之邦，只小住

于邹平、馆陶两县，不足据以言全省之沿革，又于山东省的府、县志

多未寓目，腹筒既俭，下笔辄觉窘束。二、顾氏《考古录》，原来并非

有意写成囊括全省各县的系统著作。康熙l2年(1673年、，顾氏游

济南，当时山东巡抚张凤仪主持重修《山东通志》，顾亭林受聘，为

之润色已成稿。但秉笔同修之人，“卤莽灭裂，不谙掌故，”不尊重

亭林先生，先生只好利用通志局征集来的府、州、县志，便中撰述，

成《山东考占录》一卷、《肇域志》20册。精力又多放在《肇域志》方

面，《考古录》就显得内容不系统，分量嫌单薄。叶氏既有志补《考

古录》之不足，效法这种不系统之著作而成的底稿，自己也不满意，

就无足怪一了。

    五年以后，叶圭缓又随其兄到了济南，这一次他有机会遍读全

省的地方志，包括《大清一统志》和}}山东通志》，以亭林先生《山东

考古录》考证精确的标准衡量，他感到所寓目的这些府、州、县志

“其考证详明者甚少，益叹《续山东考占录》之作不可已一也。”这次他

已胸有全局，决定使全省 105县、2直隶州，各成一单元，每个县

(直隶州)叙述其自周、两汉直至清代的疆域的名称、辖境的设、废、

省、并等情况，并引录大量资料，一予以考证。这样，虽然考证古事占

用_r不少篇幅，但本书的特点却在于以历代王朝为经，以107个州

县为纬的对山东政区的沿革作全面的叙述，“考古”不再是全书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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旨了。它与顾著《考古录》在体例，写法上不复相同，只是借用其书

名并志受其启发以著书而已，故在自序中写道:“与顾氏书体例虽

殊，而志则一也。”

    本书是架构宏大而纲目明晰井然的。在全书之前，他绘制了

(或请人绘制了)山东总图及济、东、泰、武、登、莱、青、充、沂、曹、济

(济宁州)各府，直录州的地图。今日看起来，其图容或有不够精确

之处。然而以经纬线界成的方格权代比例尺，各府、县的位置，大

体上是正确的。图中府、直隶州、州、县及古国邑，占郡县、乡镇城

堡，佐贰分驻之地，山、河流，道路、宿顿处(主要通道住宿及打尖之

处)、古水道、古堤均有标志，使读者既可对全省及各府(州)有一总

的概念，又可书图合观，指认其处，这就远较‘前录”为实用J}。地

图之后，列山东布政司总沿革一卷(名称甚奇异，名曰卷首，以示区

别于后文之卷1至卷32)，主要考证清道光时的山东省区，自《禹

贡》划分九州以来的沿革变化。体例有纲(顶格写者)有[=1(空一格

写者)。纲，简叙其在何朝代属于何州(道、路、行省);目，则列举异

说，详为考证。所引有异说者，于目中列双行夹注。所列朝代约为

周、秦、两汉、晋、刘宋、北魏(称为后魏、以区}}l于一曹魏)、北周、隋、

唐、宋、金、元、明、清(称为国朝)。不列曹魏者.彼承汉制，变化不

大。不列南朝齐、梁、陈者，三朝领上较小，一比不逾徐州，未能领有

山东。五代之沿革，间或附于唐后，列金朝者，南宋时金占有山东，

金亡，山东人元，金制于路、府、县又变动较大故也〕

    《总沿革》之后，即分府(州)县分述各地沿革，实际I二以县为单

位，每县亦如《总沿革》的体例，依朝代的次序，列纲列日。这是全

书的主要部分，在32卷中占有了25卷。“目”的部分以考证为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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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的书除了各朝正史《地理志》部分外，以《水经注》、《元和郡县

志》、《太平寰宇记》、《读史方舆纪要》、《齐乘》、《禹贡锥指》等书为

主。间引清修的《山东通志》。各府(州)县志不多引，只在每县最

后列出最近之志重修的时间及主修的知府或知县姓名以及各志

“沿革”和“古迹”两部分的错误。有意思的是，没有受到他指摘的

县志很少。本部分所着力考证的主要是:1.各古代城邑、州、县城

设置的沿革;2.各古代城邑及州、县城，均在今时(清道光年间)何

地。3.历代州、郡、县的疆域变化及省并、改属、新置。叶氏于此用

功甚勤，有时多引旧说，然后一一据书驳之，不厌其烦。自然，并非

所言全都无误，然皆“持之有故”，不作臆测之词。

    州、县沿革之后，列“无考国邑县”、“杂考”以考证春秋以前之

国邑及非《地理志》所载的郡县名(多见于正史《本纪》及《列传》中

者)。再列“山考”、“水考”以考证省境内有名之山与较大的河流，

此固有助于使读者对山东省之地理得一全貌，然作者对自然地理

之学甚疏略，于各大山脉之走向、脉系多不记载。河流的记载亦只

考源头及所流经之地，对长度且不写，更无论流域面积及最高流量

等项了。最后两卷，分别辨《大清一统志》“沿革”及““古迹”之误。

由于作者对各县“沿革”、“古迹”的考证作了大量工作，在此基础上

指出《一统志》的讹误，全是言之有据的。

    作者叶圭缓的其他著作不多，难知其学派家数。但就本书而

言，应该说是属于乾嘉学派影响下的著作。从清代学术发展史上

看，清初，即一反明代“蹈空”的学风而向“核实”转变，由主观的推

想变为客观的考察。雍正、乾隆年间，屡兴文字狱，禁网太密，学者

的聪明才力，只好全部用于整理，注释古代文献。此辈学者，所做

的工作，据梁启超氏归纳，约分十三大类，即经书的笺释、史料的搜

补鉴别、辨伪书、辑佚书、校勘、文字训话、音韵、算学、地理、金石、

方志的编纂，类书的编纂及丛书之校刻。在“地理”类下，梁氏说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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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有价值的著述不少，但多属于历史沿革方面”，这算是本书属乾嘉

学派的外证。至于内证，约略归纳一下，有下述儿条:l.《续山东考

古录》引来用以为证的古代地理书，除历代正史地志外，还有《春秋

释地》等18种，其中，经过勘比考证，作者叶氏认为洪亮吉氏《补三

国疆域志》及《补东晋疆域志》《补十六国疆域志》三书“想当然者居

其半而纸缪者尤多。”对引用资料进行研究、鉴别，是符合乾、嘉学

派的治学精神的。2.书中常有引用鲁地新出土碑志，以证地名所

在者，这与后来的名学者王国维提倡的“二重证据法”更相暗合。

3.考证某一个古地名的准确位置，作者不但在各正史《地理志》中

取证，而且在《本纪》、《列传》中取证，披阅这大量资料，宛如披沙拣

金，也许读了几万字，未必找到一条有关的资料，但是作者坚持采

用这种方法，令人想到，这正是顾亭林先生写《日知录》的方法，其

结果亦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评《日知录》:“引据浩繁而抵桥者少”

4.从本书中几条书法体例，亦可以看出辨析之细。如(1)今之各

州、县境内，每有古无县治者，文中只写某县地，而不写所统属(例

如齐河县，纲中写为“隋齐州、齐郡祝阿县，唐禹城县地”，意谓清道

光时的齐河县，隋代是祝阿县，唐代改祝阿为禹城，但禹城县城不

在齐河境内，齐河只是禹城属地而已)。}')州、郡(国)的治所与其

县的治所不同城的，下面一定写明“治县之某城”(例如两汉的平原

郡治在平昌县，到了后魏，在平昌置安德郡，但郡治名义上在般县，

所以写作“后魏沧州安德郡治般县，郡城即今县治 ”实则郡治实在

平昌境内另筑之一城)。}3)元末明初，凡州所治之县皆废。旧的

写法是“某县省人某州”，叶氏以为，县本来就属于州，不能说县省

人州。为使眉目清楚，他改写为:“废某县，其地直隶某州。,.}4正

史《地理志》，多记设盐官铁官之地，唐、宋又有藩镇，叶氏以为，这

些都与地理无关，故一改旧例，屏去不书。但明代的卫、所、是和

州、县分地而治的，故本书中保留1卫、所。这此，都见出本书沿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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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乾嘉学派的“核实”学风。与架构宏大，条目明晰，共同构成本书

的特点。

    当然，本书所考证的，并非全部无误，其失误处，对照我们的注

释，可以看出，在此不复赘述。

    说明一下我们的注释著力所在及标点本书的体例。

    《续山东考古录》最大的价值既是在于详细介绍了山东省境内

历代郡(州、府)县的设、改、省、并的变化以及各代国、邑、郡、县治

所旧城在清代道光时的地理位置以便于那个时代研究者按图索

骥，我们的注释自然也得把重点放在保证今之读者明白无误地了

解叶圭缓氏所考证出的那些古国、邑、郡、州、府、县的治所遗址今

天的地理位置，换言之，即注出它们各在今天的何地、市、何县、何

乡镇甚至何村来。这种注释法比起文字训话、语句论释、文义疏通

甚至笺证史事典实来，其难度要大得多。因为自道光年间以迄今

日，地区划分、地名更改即经历了民国代清及新中国成立后两次大

的变化，前此不久的设地级市及裁区扩乡两次政区改变，又涉及全

省各县、乡。为着能准确地注明各代古城在今之何地，我们之中的

唐敏同志遍访各地市(甚至为了弄清武定府的有关资料，访问了河

北省东南部市、县)，查阅运用了其地名办公室的地名普查成果，追

踪踢迹，务求注清其准确位置。所以，在我们这个注释本中，每一

处“故城遗址在今x x县x x乡x x村，”虽只寥寥十余字，化费的

工夫却是很大的。倘若说此点注本的特点及价值何在，首先就在

这里。

    需要说明，我们点注此书，历时数年之久，自经始至脱稿，行政

区划又有所变动，今后还可能有变动，那么，此点注本是否会成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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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日黄花，已嫌过时了呢?我们以为，即使有这些变化，也不会使

我们的注释有过时感。因为我们对古地名的今址所在，是一直注

释到村一级的。市(地)、县、乡政区纵再有变化，一般不会影响到

村名，因为村名多与自然村的形成有关，其变化是不会很大的。

    本书的考证部分(即“目”的部分)，引用古代地理典籍特多。

我们看过两种版本，本文都没有句读，因此全书需要标点 叶圭绥

写的文言文，有一定的功力，而月_文字平实，不尚诡异。只就断句

而言，加标点尚不为难，难的是所引用的文字，没有标明起止。即

指引文没有引号，引文及作者的文字，有时文义衔接，实难分开，为

了使读者了解何者为引文，何者是作者文字，自当检索引用之书，

一一为之查证。而叶氏引书有一怪习惯，大段引用者，中间常有删

节，木刻旧版，自然无省略号，叶氏于此等地方又不标明“下略”字

样。查证引文，还常遇到这种情况，一大段引文完了，似引书至此

而止，其实，隔数百字后，继续引用 而且有时，中间省略之处又以

己意改写，因此两段引文之间，夹杂着几句似原文而实经作者改写

之文字，此等处实难标点。总的说来，标点的大半力量，即化费在

对引文的查证上。引文中亦有误字，尚有作者改写之处过于简略，

与上下文衔接时语意难明之处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即须加注以说明，

这是第二种类型的注文。

    我们以为，读这种专业性特强的古地理著作的人，只要标点无

误，他们自能读懂文字，因此，不出1全释字义的注文。但一也偶有例

外，有时注者读原文，觉得某句句义，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法，即

所谓句有歧义，对此，总是细详上一下文义，择一于义为长者，作出注

文。顺便说一句，断句时也常遇到同类情况，一个字放到土句句尾

或下句句首，于语法上都说得通，但语义 t二却有差别」’ 我们于此

也是慎重考虑、比较之后，才加上那个小小的逗号的。

    下面谈几点有关注释本的体例:1原书的序、例、分卷，俱依原

    x



文，只去掉了14份地图。并非因为它画得不够准确，而是由于复

印缩制后字迹不清，失去参考价值。2.原文的“纲”顶格写，(其首

行退2格)，“目”退一格(其首行退3格)写。双行夹注改作单行，

加括号为标志。双行夹注中又有双行夹注，则径改为单行，不加任

何标志。3.原文某处至某处之里数，有空一格至三格者，疑因为作

者未知确实数字，暂付缺如，后亦终未补上。今在每一空格处代一

口字或书(空x格)。4.原文一段之中一事叙完，另叙一事时，或空

一格，或以0隔开。今仍其旧。5.原文一县之末，列举该县县志，

于“沿革”及“古迹”的有关部分，予以批评，常先引原文数段，后总

评一“缪”字。于此，对所引之原文加引号。引文与引文之间之空

一格以示别指一事者，空格一仍其旧。6.原文中繁体字，能简化

的，予以简化，有的地名不再保持古代文献原状，予以简化(如章

丘、安丘之丘字，即不写作“邱”)。7原文中之数目字，有的改用阿

拉伯数字，有的保留汉字原状。8.异体字尽量在写法上规范化，但

有的作为地名，尽量求其统一，如茬平仍写作在平。

    隋、唐、两朝，均经历州、郡互改的过程，故其时州郡并列，如萃

县，即书作“唐魏州郡萃县”，为便于排印，改为唐魏州、魏郡苹县，

宋代亦如之。另外:在整理是书的过程中，又有不少地方撤县改市

或撤地区改市，鉴于书稿已成，未尽再作更改。

    本书为山东省古籍整理规划项目，承山东省古籍整理规划小

组之资助，始得完成，特此说明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汝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93年9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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